
第六节 破产宣告与破产清算

一、破产宣告（★）

破产宣告，是指人民法院对具备破产原因的债务人的破产事实作出判定，并使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一

种司法裁定行为。

人民法院依照规定宣告债务人破产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 5日内送达债务人和管理人，自裁定作出之日

起 10 日内通知己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

破产宣告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

（1）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足额担保或者为债务人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

（2）债务人已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

二、破产清算（★★）

1.破产财产的变价和分配

（1）表决：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1/2 以上。

【注意】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2）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3）管理人应当按照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或者人民法院裁定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适时变价出售破产财产。

（4）变价出售破产财产应当通过拍卖进行。但是，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的除外。

（5）破产企业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变价出售。企业变价出售时，可以将其中的无形资产和其他财产单独变价出

售。

2.破产财产分配

破产财产的分配应当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但是，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的除外。

（1）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2）债权人会议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后，由管理人将该方案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

（3）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

3.清偿顺序

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2）破产人欠缴的除上述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3）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4.特殊规定

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

①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未成就或者解除条件

成就的，应当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②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成就或者解除条件

未成就的，应当交付给债权人

管理人提存

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

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 2个月仍不领取

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或者法院将

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
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 2年仍不能受领分配的，人

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5.别除权

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别除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其债权

作为普通债权。



【例题-单选题】在破产程序中，对破产财产中已经设定担保物权的财产，债权人可以行使的权利是（ ）。

A.别除权

B.追回权

C.抵销权

D.取回权

答案：A

解析：别除权，是指债权人因债权设有担保物，而就破产人（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的称谓）特定担保财产在

破产程序中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

三、追回权（★★）

权利 行使人 条件∕范围 备注

追回权（使破产财产增加） 管理人

（1）债务人的行为被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2）对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

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

占的企业财产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

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

行出资义务的

权利 行使人 条件∕范围 备注

追回权（使破产财产增加） 管理人

【注意】非正常收入指：

①绩效奖金；

②普遍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下获取的工资

性收入；

③其他非正常收入

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

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

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四、取回权（★★）

权利 行使人 条件∕范围 备注

取回权（使破产财产减少）

权利人

（一般取

回权）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

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

过管理人取回。如加工承揽人破产时，

定作人取回定作物；承运人破产时，托

运人取回托运货物

（1）权利人取回之前，标

的物毁损或者灭失，权利

人则只能以损害赔偿请求

权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2）原则上取回限于原物

权利 行使人 条件∕范围 备注

取回权（使破产财产减少 出卖人

（1）动产已发运+尚未收到全部价款

（2）买受人在尚未收到标的物前破

产（在途，紧急召回）

在途时未及时行使取回

权，到达后则不准向管理

人行使取回权。

五、抵销权（★★）

权利 行使人 条件∕范围 备注

抵销权
债权人

（管理人不得主动提出）

（1）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

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

（2）无论其债权与所负债务

种类是否相同，也不论该债权

债务是否附有期限或者条件，

均可用该债权抵销其对债务

人 所负债务的权利

（1）债权人应向管理人提出抵销

主张

（2）经审查无异议的，抵销自管

理人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

（3）有异议的，应在约定的或者

自收到主张抵销通知之日 3 个月

内向法院起诉

【注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抵销：

（1）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



（2）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

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 1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

（3）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但是，债

务人的债务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 1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除外。

【例题-多选题】根据《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下列关于追回权和取回权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

B.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其缴纳出资

C.权利人主张取回权，管理人不予认可的，权利人有权以管理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行使取回权

D.权利人行使取回权，应当在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或者和解协议、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前提出

E.对因《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无效行为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

答案：ABDE

解析：选项 C：权利人依法向管理人主张取回相关财产，管理人不予认可，权利人以“债务人”为被告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行使取回权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例题-单选题】 根据《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下列关于管理人职责及债务

人财产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

B.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企业破产法》另有规定的

除外

C.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

限制

D.债务人的董事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

答案：A

解析：选项 A：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不得抵销。

六、破产终结（★）

1.破产程序终结，破产人未能清偿的债务，依法予以免除。

2.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两年内，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情形，但财

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

（1）发现有依照破产法规定（如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等）应当追回的财产的；

（2）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

3.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依

法应当继续承担清偿责任。

【注意】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和解协议）的影响。


